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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一、普通术语 

公司、上市公司、爱迪尔 指 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千年珠宝 指 江苏千年珠宝有限公司 

蜀茂钻石 指 成都蜀茂钻石有限公司 

金鼎投资 指 苏州爱迪尔金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鼎祥投资 指 南京鼎祥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茗鼎投资 指 南京茗鼎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浪漫克拉 指 成都市浪漫克拉钻石设计中心（有限合伙） 

爱克拉 指 成都市爱克拉珠宝设计中心（有限合伙） 

爱鼎创投 指 西藏爱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瑞迅创投 指 深圳市前海瑞迅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鑫扬远通 指 成都鑫扬远通环境治理中心（有限合伙）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 指 

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千

年珠宝全体股东所持有的 100%股权及蜀茂钻石全体股

东所持有的 100%股权的行为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拟

购买资产 
指 

江苏千年珠宝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成都蜀茂钻石有限

公司 100%股权 

交易对方、交易对手 指 

李勇、王均霞、金鼎投资、鼎祥投资、茗鼎投资、范奕

勋、徐菊娥、钟百波、陈茂森、浪漫克拉、陈曙光、爱

克拉、爱鼎创投、瑞迅创投、鑫扬远通、曾国东、钟艳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协议 
指 

爱迪尔与千年珠宝全体股东签署的《深圳市爱迪尔珠宝

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苏千年珠宝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之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爱迪尔与蜀茂钻石

全体股东签署的《深圳市爱迪尔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与成

都蜀茂钻石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 

《利润补偿协议》 指 
爱迪尔分别与千年珠宝及蜀茂钻石部分股东签署的《利

润补偿协议》 

评估基准日 指 2017 年 9 月 30 日 

独立财务顾问、海通证券 指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师事务所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评估机构 指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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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 2 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

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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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独立财务顾问”或“海通证券”）作为

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爱迪尔”）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

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对标的资产千年珠宝补偿责任人李

勇、王均霞，标的资产蜀茂钻石补偿责任人陈茂森、浪漫克拉、陈曙光、爱克拉

分别作出的关于千年珠宝及蜀茂钻石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

并发表意见如下： 

一、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及审批核准、实施情况 

（一）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简介 

根据爱迪尔与千年珠宝及蜀茂钻石全体股东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资

产评估机构以 2017年 9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所确定的评估

值为依据，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东洲评报字[2018]第 0240 号、东洲

评报字[2018]第 0249 号《资产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9 月 30 日，

千年珠宝 100%股权及蜀茂钻石 100%股权以收益法评估的评估值分别为人民币

90,100 万元和 70,200 万元。 

参照上述资产评估值，经交易双方协商，以 2017 年 9 月 30 日的评估值为基

准，交易标的千年珠宝的交易价格为 90,000 万元，交易标的蜀茂钻石的交易价

格为 70,000 万元。本次交易为千年珠宝 100%股权及蜀茂钻石 100%股权。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审批核准程序 

2019 年 1 月 17 日，爱迪尔收到证监会下发的《关于核准深圳市爱迪尔珠宝

股份有限公司向李勇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99 号），核准

本次交易。 

（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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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购入资产的过户情况 

2019 年 3 月 1 日，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重新核发了千年珠宝《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00068414950X6），千年珠宝 100%股权已变更登记

至爱迪尔名下，千年珠宝已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019 年 3 月 14 日，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重新核发了蜀茂钻石《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696265380B），蜀茂钻石 100.00%股权已变更登

记至爱迪尔名下，蜀茂钻石已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实施情况 

2019 年 3 月 19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

了向千年珠宝全体股东及蜀茂钻石全体股东发行股份的股权登记，2019 年 3 月

22 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

理确认书》（业务单号：101000007687），并于 2019 年 4 月 10 日，经深交所批准，

上市公司完成上述新股发行上市事宜。 

二、业绩承诺与对应业绩补偿方案、超额业绩奖励 

（一）业绩承诺 

1、千年珠宝 

根据交易各方签署的《利润补偿协议》，业绩承诺期间为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和 2020 年度。补偿义务人李勇、王均霞，千年珠宝其他交易对

方即金鼎投资、鼎祥投资、茗鼎投资、范奕勋、徐菊娥及钟百波不参与利润承诺

补偿。 

补偿义务人承诺，千年珠宝在利润承诺期间实现的净利润如下：2017 年度

净利润数不低于 5,200 万元；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的累计净利润数不低于 11,900

万元；2017 年度、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的累计净利润数不低于 20,000 万元；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和 2020 年度的累计净利润不低于 29,700 万元。 

千年珠宝截至 2020年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截至 2020年末累计承诺净

利润数的，补偿义务人应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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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蜀茂钻石 

根据交易各方签署的《利润补偿协议》，业绩承诺期间为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和 2020 年度。补偿义务人陈茂森、浪漫克拉、陈曙光、爱克拉，

蜀茂钻石其他交易对方即爱鼎创投、瑞迅创投、鑫扬远通、曾国东及钟艳不参与

利润承诺补偿。 

补偿义务人承诺，蜀茂钻石在利润承诺期间实现的净利润如下：2017 年度

的净利润数不低于 4,050 万元；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的累计净利润数不低于

9,750 万元；2017 年度、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的累计净利润数不低于 17,050 万

元；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和 2020 年度的累计净利润数不低于 25,100

万元。 

蜀茂钻石截至 2020年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截至 2020年末累计承诺净

利润数的，补偿义务人应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二）业绩补偿方案 

1、千年珠宝 

（1）盈利补偿及其安排 

千年珠宝截至 2020年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截至 2020年末累计承诺净

利润数的，补偿义务人应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利润补偿期间届满后，补偿义务人应予补偿金额的确定方式如下：应补偿总

金额=（利润补偿期间 2017 年度至 2020 年度累计承诺净利润数－利润补偿期间

2017 年度至 2020 年度累计实际净利润数）÷利润补偿期间 2017 年度至 2020 年

度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本次交易价格。 

补偿义务人需向上市公司支付补偿的，则先以其因本次交易取得的尚未出售

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补偿，不足的部分以现金补偿。补偿义务人内部互相按其各

自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交易对价之比承担全部补偿责任，具体补偿方式如下： 

先以其因本次交易取得的尚未出售的上市公司股份补偿。具体如下： 

A、应补偿股份数量=应补偿总金额÷本次交易中的发行股份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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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上市公司在利润补偿期间内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的，则补偿股份数

量相应调整为：应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应补偿股份数（调整前）×（1＋转

增或送股比例）；上市公司在利润补偿期间内实施缩股的，则补偿股份数量相应

调整为：应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应补偿股份数（调整前）×（1－缩股比例）； 

C、上市公司在利润补偿期间内已分配的现金股利应由补偿义务人相应返还，

返还金额不属于应补偿金额，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截至补偿前每股已获得的

现金股利（以税前金额为准）×应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 

D、如补偿义务人根据《利润补偿协议》约定负有股份补偿义务，则补偿义

务人应在 2020 年年度《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在指定媒体披露后 5 个交易日内向

中登公司发出将其需补偿的股份划转至上市公司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并对该

等股份进行锁定的指令，并需明确说明仅上市公司有权作出解除该等锁定的指令，

该部分股份不拥有对应的股东表决权且不享有对应的股利分配的权利；扣减上述

补偿股份后可解锁股份尚有余额的，由上市公司董事会向补偿义务人出具确认文

件方可解锁，如补偿义务人已经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和《利

润补偿协议》约定计算补偿股份数量并将其委托上市公司董事会代管，上市公司

应当在五个交易日内出具上述确认文件。 

E、以上所补偿的股份由上市公司以 1 元总价回购。若上市公司上述应补偿

股份回购并注销事宜因未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或因未获得相关债权

人认可等原因而无法实施的，则补偿义务人承诺在上述情形发生后的 2 个月内，

在符合相关证券监管法规、规则和监管部门要求的前提下，将该等股份按照本次

补偿的股权登记日在册的上市公司其他股东各自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占上市公司

其他股东所持全部上市公司股份的比例赠送给上市公司其他股东。 

补偿义务人尚未出售的上市公司股份不足以补偿的，差额部分由补偿义务人

以现金进行补偿，补偿义务人应在 2020 年年度《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在指定媒

体披露后的十个工作日内将补偿现金金额一次性汇入上市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补偿义务人向上市公司支付的股份补偿与现金补偿总计不超过上市公司本

次交易支付的交易价格。 

（2）资产减值补偿及其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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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0 年年度《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出具后两个月内，由具有证券、期货

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出具有关资产整体减值的测试审核报告。如：

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已补偿股份总数×发行股份价格+已补偿现金，则补偿义务

人应对上市公司另行补偿。因标的资产减值应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为：应补偿的

金额=期末减值额-在利润补偿期间内因累积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累积承诺利润

数已支付的补偿额。补偿时，补偿义务人内部互相按其各自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

交易对价的比例承担全部补偿责任。 

无论如何，标的资产减值补偿与盈利承诺补偿合计不超过本次交易价格。在

计算上述期末减值额时，需剔除利润补偿期间内上市公司对千年珠宝进行增资、

减资、接受赠予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3）盈利预测补偿的实施 

如补偿义务人根据《利润补偿协议》约定负有股份补偿义务，则补偿义务人

应在 2020 年年度《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在指定媒体披露后 5 个交易日内向中登

公司发出将其需补偿的股份划转至上市公司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并对该等股

份进行锁定的指令，并需明确说明仅上市公司有权作出解除该等锁定的指令，该

部分股份不拥有对应的股东表决权且不享有对应的股利分配的权利；扣减上述补

偿股份后可解锁股份尚有余额的，由上市公司董事会向补偿义务人出具确认文件

方可解锁，如补偿义务人已经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和《利

润补偿协议》约定计算补偿股份数量并将其委托上市公司董事会代管，上市公司

应当在五个交易日内出具上述确认文件。 

以上所补偿的股份由上市公司以 1 元总价回购。若上市公司上述应补偿股份

回购并注销事宜因未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或因未获得相关债权人认

可等原因而无法实施的，则补偿义务人承诺在上述情形发生后的 2 个月内，在符

合相关证券监管法规、规则和监管部门要求的前提下，将该等股份按照本次补偿

的股权登记日在册的上市公司其他股东各自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占上市公司其他

股东所持全部上市公司股份的比例赠送给上市公司其他股东。 

补偿义务人尚未出售的上市公司股份不足以补偿的，差额部分由补偿义务人

以现金进行补偿，补偿义务人应在 2020 年年度《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在指定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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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披露后的十个工作日内将补偿现金金额一次性汇入上市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补偿义务人向上市公司支付的股份补偿与现金补偿总计不超过上市公司本

次交易支付的交易价格。 

2、蜀茂钻石 

（1）盈利补偿及其安排 

蜀茂钻石截至 2020年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截至 2020年末累计承诺净

利润数的，补偿义务人应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利润补偿期间届满后，补偿义务人应予补偿金额的确定方式如下：应补偿总

金额=（利润补偿期间 2017 年度至 2020 年度累计承诺净利润数－利润补偿期间

2017 年度至 2020 年度累计实际净利润数）÷利润补偿期间 2017 年度至 2020 年

度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本次交易价格。 

补偿义务人需向上市公司支付补偿的，则先以其因本次交易取得的尚未出售

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补偿，不足的部分以现金补偿。补偿义务人内部互相按其各

自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交易对价之比承担全部补偿责任，具体补偿方式如下： 

先以其因本次交易取得的尚未出售的上市公司股份补偿。具体如下： 

A、应补偿股份数量=应补偿总金额÷本次交易中的发行股份价格； 

B、上市公司在利润补偿期间内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的，则补偿股份数

量相应调整为：应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应补偿股份数（调整前）×（1＋转

增或送股比例）；上市公司在利润补偿期间内实施缩股的，则补偿股份数量相应

调整为：应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应补偿股份数（调整前）×（1－缩股比例）； 

C、上市公司在利润补偿期间内已分配的现金股利应由补偿义务人相应返还，

返还金额不属于应补偿金额，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截至补偿前每股已获得的

现金股利（以税前金额为准）×应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 

D、如补偿义务人根据《利润补偿协议》约定负有股份补偿义务，则补偿义

务人应在 2020 年年度《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在指定媒体披露后 5 个交易日内向

中登公司发出将其需补偿的股份划转至上市公司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并对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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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股份进行锁定的指令，并需明确说明仅上市公司有权作出解除该等锁定的指令，

该部分股份不拥有对应的股东表决权且不享有对应的股利分配的权利；扣减上述

补偿股份后可解锁股份尚有余额的，由上市公司董事会向补偿义务人出具确认文

件方可解锁，如补偿义务方人已经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和

《利润补偿协议》约定计算补偿股份数量并将其委托上市公司董事会代管，上市

公司应当在五个交易日内出具上述确认文件。 

E、以上所补偿的股份由上市公司以 1 元总价回购。若上市公司上述应补偿

股份回购并注销事宜因未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或因未获得相关债权

人认可等原因而无法实施的，则补偿义务人承诺在上述情形发生后的 2 个月内，

在符合相关证券监管法规、规则和监管部门要求的前提下，将该等股份按照本次

补偿的股权登记日在册的上市公司其他股东各自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占上市公司

其他股东所持全部上市公司股份的比例赠送给上市公司其他股东。 

补偿义务人尚未出售的上市公司股份不足以补偿的，差额部分由补偿义务人

以现金进行补偿，补偿义务人应在 2020 年年度《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在指定媒

体披露后的十个工作日内将补偿现金金额一次性汇入上市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补偿义务人向上市公司支付的股份补偿与现金补偿总计不超过上市公司本

次交易实际支付的交易价格。 

（2）资产减值补偿及其安排 

在 2020 年年度《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出具后两个月内，由具有证券、期货

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出具有关资产整体减值的测试审核报告。如：

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已补偿股份总数×发行股份价格+已补偿现金，则补偿义务

人应对上市公司另行补偿。因标的资产减值应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为：应补偿的

金额=期末减值额-在利润补偿期间内因累积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累积承诺利润

数已支付的补偿额。补偿时，补偿义务人内部互相按其各自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

交易对价的比例承担全部补偿责任。 

无论如何，标的资产减值补偿与盈利承诺补偿合计不超过本次交易价格。在

计算上述期末减值额时，需剔除利润补偿期间内上市公司对蜀茂钻石进行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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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资、接受赠予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3）盈利预测补偿的实施 

如补偿义务人根据《利润补偿协议》约定负有股份补偿义务，则补偿义务人

应在 2020 年年度《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在指定媒体披露后 5 个交易日内向中登

公司发出将其需补偿的股份划转至上市公司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并对该等股

份进行锁定的指令，并需明确说明仅上市公司有权作出解除该等锁定的指令，该

部分股份不拥有对应的股东表决权且不享有对应的股利分配的权利；扣减上述补

偿股份后可解锁股份尚有余额的，由上市公司董事会向补偿义务人出具确认文件

方可解锁，如补偿义务方人已经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和《利

润补偿协议》约定计算补偿股份数量并将其委托上市公司董事会代管，上市公司

应当在五个交易日内出具上述确认文件。 

以上所补偿的股份由上市公司以 1 元总价回购。若上市公司上述应补偿股份

回购并注销事宜因未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或因未获得相关债权人认

可等原因而无法实施的，则补偿义务人承诺在上述情形发生后的 2 个月内，在符

合相关证券监管法规、规则和监管部门要求的前提下，将该等股份按照本次补偿

的股权登记日在册的上市公司其他股东各自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占上市公司其他

股东所持全部上市公司股份的比例赠送给上市公司其他股东。 

补偿义务人向上市公司支付的股份补偿与现金补偿总计不超过上市公司本

次交易实际支付的交易价格。 

（三）超额业绩奖励 

（1）千年珠宝 

①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若千年珠宝在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

2020 年度的累计实际净利润数大于累计承诺净利润数，超额部分的 30%应用于

对千年珠宝在职的主要管理人员及核心人员进行奖励。奖励总额不超过本次收购

千年珠宝交易价格的 20%。 

②在 2020 年度千年珠宝《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出具后 90 日内，千年珠宝总

经理提交董事会确定奖励的主要管理人员和核心人员范围及奖励分配比例，并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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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珠宝在代扣个人所得税后分别支付给该等人员。 

就上述第 1 点的约定事项进行表决时，上市公司保证其提名的董事投票同意；

就上述第 2 点的约定事项由千年珠宝董事会讨论审议。 

（2）蜀茂钻石 

①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若蜀茂钻石在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

2020 年度的累计实际净利润数大于累计承诺净利润数，超额部分的 30%应用于

对蜀茂钻石在职的主要管理人员及核心人员进行奖励。奖励总额不超过本次收购

蜀茂钻石交易价格的 20%。 

②在 2020 年度蜀茂钻石《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出具后 90 日内，蜀茂钻石董

事会确定奖励的主要管理人员和核心人员范围及奖励分配比例，并由蜀茂钻石在

代扣个人所得税后分别支付给该等人员。 

就上述第 1 点的约定事项进行表决时，上市公司保证其提名的董事投票同意；

就上述第 2 点的约定事项由蜀茂钻石董事会讨论审议。 

三、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华核字[2020]0010876 号和

大华核字[2020]0010877 号《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千年珠宝及蜀茂钻石 2019 年度经审计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列示如下： 

业绩承诺
主体 

业绩承诺期间 

扣非后归
属于母公
司净利润 

业绩承诺
金额 

完成率 

千年珠宝 

2017 年度至 2019 年度累计业绩实现额 20,962.88  20,000.00 104.81% 

2017 年度至 2018 年度累计业绩实现额 12,880.75  11,900.00 108.24% 

2017 年度  5,523.62  5,200.00 106.22% 

蜀茂钻石 

2017 年度至 2019 年度累计业绩实现额 17,280.64 17,050.00 101.35% 

2017 年度至 2018 年度累计业绩实现额 9,858.01  9,750.00 101.11% 

2017 年度 4,252.14 4,050.00 104.99% 

业绩承诺方关于千年珠宝及蜀茂钻石 2019 年度的业绩承诺已经实现。 

四、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通过查阅上市公司与业绩承诺方签署的《利润补偿协议》、大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对上述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

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千年珠宝及蜀茂钻石 2019 年度实现的经

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超过业绩承诺水平，相关

业绩承诺方关于千年珠宝及蜀茂钻石 2019 年度的业绩承诺已经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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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

之签字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王行健                         卢婷婷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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